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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托起美丽潇湘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围绕十八大精神，提出了

“三量齐升”、“四化两型”、“五个发展”

的战略思路，进一步为生态文明建设注

入了新的内涵。省各级财政部门科学制

定财政政策，多层面、大力度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取得了

较好成效，为打造美丽潇湘做出了积极

贡献。

积极落实各项节能减排财政奖励

政策

（一）淘汰落后产能，鼓励节能技术

改造。湖南省财政积极落实《淘汰落后

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对

造纸、水泥、钢铁、有色冶炼等重点行

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行为予以奖励，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职工安置、企业转产

等方面。2007—2012年，湖南省共争取

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约23亿元，淘汰落后

产能约5849万吨，安置企业职工约9.6

万人。淘汰落后产能主要是引导企业废

弃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而节能技术

改造和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政策则是

通过“以奖代补”方式，着力引导企业采

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工艺来实现节能。

“十一五”以来，湖南省累计争取约200

个项目纳入节能技术改造奖励范围，节

约标煤320万吨左右，争取中央奖励资

金11.7亿元。2010年以来，湖南省专门

设立财政奖励资金，鼓励和推动节能服

务公司参与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

务产业发展，共争取中央财政奖励资金

6000多万元，涉及22家节能服务公司

150个项目，节能量约20万吨标煤。

（二）开发利用新能源，推动可再

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一是对可再生能

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给予补助。截止到

2012年，湖南省已有长沙等7个地级市、

汨罗等16个县级市县、灰汤镇等纳入

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累计争

取资金5.4亿元。全省示范任务面积达

到2379万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约标准煤

50万吨，如果按燃煤发电机组耗煤量测

算，相当于每年发电15.6亿度。二是推

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2009—2012年，

长株潭三市共推广混合动力公交车2000

多辆，累计争取中央财政补助约7亿元。

据统计，车辆实际运营节油率平均超过

20%，总节油量约1596万升，尾气排放

减少65%以上，累计减少CO2排放约5

万余吨。三是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在全省全面推广高效照明产品、节能家

电、节能工业产品、节能汽车等产品，

为引导省内消费、创造社会需求，营造

全民低碳生活氛围、增强全民节能意识

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积极投入资金保护水环境

（一）防治水环境污染。一是实施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湘江流域

涉重金属产业由来已久，近年来，由于

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粗放

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重金属污染

仍未有效缓解。为治理湘江流域重金属

污染，省以上财政累计投入44.79亿元，

启动项目371个，77个项目已建成发挥

效益，废水中五种重金属削减总量达到

62.5吨，较2007年削减36.6%。2012年

以来，全省3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的5项

重金属指标均未出现超标现象，全部达

到水环境功能区目标要求。二是实施湘

江长沙综合枢纽库区建设治污工程。整

个工程包括长沙市主城区截污管网建

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污染源治

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废渣清理、水

上餐饮、两岸餐饮及挖砂船整治、交通

码头整治等，投入资金约40亿元，省财

政拟筹集资金19.95亿元，约占估算总

投资的50%。

（二）实施重点湖泊水环境保护工

程。为保护湖泊生态环境，避免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湖南省财政部

门致力于建立优质生态湖泊保护机制，

按照突出重点、择优保护、一湖一策、

绩效管理的原则，完成湖泊生态环境保

护任务。截至目前，水府庙、东江湖被

列入国家2012年治理范围，已争取中央

补助2亿元。其中，水府庙生态环境保

护工程有污染源治理项目8个、生态保

护工程项目4个、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

目2个、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移民项目

3个、生态安全调查项目1个、能力建设

项目3个。水府庙环保工程的完成将有

效削减库区污染负荷，保障饮用水源安

全，有效遏制库区水体富营养趋势，改

善居民生活质量。

“以奖促治”开展农村环境集中

整治

（一）加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作

为全国首批8个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

示范试点省之一，湖南省坚持城市和农

村环保统筹规划，工业与农业污染齐抓

并重，以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为根本出发

点，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

清洁能源为基本任务，强化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加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0—2012年，

中央共安排整治资金7.5亿元，省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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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配套3亿元，重点选取了湘江流域和

洞庭湖区为主要示范区，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扶贫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片区作为

重点示范区域，主要整治农村饮用水源

地和水环境的保护、生活污水治理、生

活垃圾集中处置、散养密集区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等方面，共涉及全省14个市

州，110余个县（市 ）区，1090多个行政

村，直接受益人口230万左右。2012年，

省财政整合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1.5

亿元、环保专项资金中粪污治理专项

2100万元，支持了全省近300个生猪粪

污治理项目，对改善农村环境起到了积

极作用。

（二）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2010—2012年，湖南省财政安排农村土

地综合整治专项资金 109亿元，完成整

治项目1314个，建设规模557.14万亩，

新增耕地33.17万亩，同时建设一级田

间道近3000公里、各类沟渠5万余公里。

另外，筹资16.17亿元推进了环洞庭湖

基本农田建设重大工程，规划启动了娄

邵盆地基本农田建设重大工程，着力打

造高标准基本农田。目前全省已建成高

标准农田600余万亩，新增耕地80多万

亩，带动土地流转50多万亩。

（三）整合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财政筹集安排地

质灾害防治资金支持建立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对800

多处重要地质隐患点开展应急处置，筹

资约2亿元支持了宁乡大成桥重大地质

灾害治理。2011—2012年，省财政共筹

集资金1.33亿元支持农村水电增效扩容

改造试点工作，改造后的总装机容量为

10.68万千瓦，年发电量为4.17万千瓦时，

分别比改造前平均增长19%和40%。2012

年，省财政以新型城镇化建设省级引导

资金为切入点，整合筹集交通、国土、环

保等多方面专项资金1.7亿元，支持了全

省34个第三轮示范镇建设，加强了中心

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

加大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力度

（一）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2008年以来，湖南省实施全省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投资149

亿元新建119座污水处理项目和5500公

里管网，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397万吨，

新增COD年削减能力约30万吨。三年

来，中央和省财政累计投入资金31.8亿

元，推动了全省119个项目的基本建成。

在财政资金的引导下，全省累计完成投

资165.9亿元，铺设主次干管约5200公

里，已顺利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全覆盖目标，设市城市和县城以

上城镇污水处理率分别由2005年底的

40.6%、34.4%提高到2010年底的75%、

72%，污水处理能力取得跨越式发展。

为了确保已建成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充分发挥效益，2012年，省财政建立

了城镇污建处理设施运营奖补机制，在

充分考虑污水处理费征收到位率、建成

投入运行负荷率、单位COD削减量等

因素的基础上，将全省分为经济发达地

区、一般地区、重点地区（武陵山区、罗

霄山脉、国家贫困县等），实行分类、分

档补助。

（二）奖补资金助推城镇生活垃圾

处理。湖南省财政投入资金约3亿元，

对全省103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填埋

场给予补助。一方面，根据财力状况将

全省各市州、县市划分为四类地区，按

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原则，结合项目设

计日处理能力制定分类奖补标准，实行

差别奖励。另一方面，对纳入奖补范围

的项目采购指定目录内的垃圾处理设

备，按采购金额的20%左右给予补助。

另外，长沙市、衡阳市还纳入国家循环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餐厨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争取资

金1400余万元。目前湖南仁和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取得长沙市餐厨垃圾处理特许

经营权，于2012年建成长沙首个餐厨垃

圾处理中心，长沙市政府对其垃圾处理

给予125元/吨的补贴。

探索生态功能区补偿机制

（一）加大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力

度。湖南省重点生态公益林面积为7300

万余亩，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37%，已

全部纳入财政补偿范围。为推进长株潭

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2011年省财政

建立了长株潭城市群“绿心”保护专项

资金，2012年统筹安排省预算内基建

资金、省“两型社会”专项资金为“两型

社会”和生态绿心规划编制筹集资金。

2011—2013年每年安排湘潭市锰矿——

国家矿山公园专项资金2000万元，2011

年结算补助绿心保护500万元，统筹用

于支持湘潭市的“绿心”保护工作。

（二）构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湖南

省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杠杆，加强规划

和政策引导，完善资源环境经济配套政

策，探索和建立职能有机统一、运转协

调高效的生态环保综合管理机制。一是

拟定生态补偿办法。“十二五”期间，省

财政联合环保部门根据《绿色湖南建设

纲要》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有

关要求，拟定了《2013年湖南省湘江流

域水质目标考核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补偿范围为湘江干流及舂陵水、蒸水等

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一级支流

流经的市州、县市，涉及永州、衡阳、株

洲、湘潭等市相关区域。二是设立湘江

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水质目标考核奖励

资金根据监测及考核结果以一般性转移

的方式对相关市、县进行奖励，用于水

污染防治、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等。水

质目标考核处罚资金（即水环境保护资

金），以抵顶一般性转移的方式对相关

市、县进行处罚，然后以专项转移支付

方式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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